
國際理事會會議 
決議的摘要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6 年 3 月 15-18 日 
美國伊利諾州橡樹溪市 

 
審計委員會 

無決議事項。 
 
憲章及附則委員會 
 

1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二章 A 段中「副會長候選人審查顧問委員會」之章

程，以確保所有委員會成員皆依組織的《一般報銷政策》獲得報銷。  
2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七章附錄 A「標準版區附則」第三條第 5 節中，有關總

監及副總監空缺之遞補程序，以明確規定政策所涵蓋之幹部，並使兩項程序一致，

確保參與者均為該區良好分會之良好會員。 
 
年會委員會 

1. 核准 2027 年於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辦之國際年會中，國際總會長年會指派人員之每

日津貼標準為：膳食費每日 140 美元，住宿費每日 325 美元。總部職員之每日膳食

津貼為：餐費每日 140 美元，住宿費每日 0 美元。 
 
區及分會服務委員會 
 

1. 核准撤銷烏克蘭 134 區（烏克蘭）。對於希望繼續留在未定區地區之

烏克蘭分會，將由執行委員會指派的工作小組予以支持。區與分會行

政司與法律司合作，向原 134 區之區領導人及各分會會長和秘書傳達

國際理事會的此項決議。  
2. 核准 2026-2027 年度擬議的新「分會傑出獎」標準。  
3. 修訂《理事政策手冊》第九章第 I條「區界重劃」第 1.c. 節，將區界

重劃費用提高至 600 美元。  
4. 修訂《標準版分會憲章》第七條第 5 節「糾察長」職責說明。  

 
財務及總部運作委員會 

1. 核准本獅子年度第三季度的預測。  
2. 修訂分會帳單付款期限，由 120 天修改為 90 天，逾期將使分會進入財務停權狀

態，分會取消的時間不受影響。 
3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十一章「財務」第 B.3 段，新增組織審計長為組織之授

權簽署人。 
4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二十一章 C 段及第九章 D.4 段，以推進總監費用報銷

流程之科技升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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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導發展委員會 
 

1. 核准 2027 年度當選總監研習會小組長團隊。 
2. 核准對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十四章 D.3.a. 節之例外規定，原規定國際年會期間舉

行之第一副總監/當選總監研習會需安排兩個完整活動日，現同意 2027 年於美國華

盛頓特區舉行之當選總監研習會增加第三天。 
 
長期計劃委員會 (2026 年 1 月會議報告) 

無決議事項。 
 
行銷委員會 

 
1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十九章之獎項標準。 
2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十九章之國際禮儀，納入特定青少獅職位。 
3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十九章之內務事項，涉及國際總會長獎之命名。 
 

會員發展委員會 

1. 核准指派一名青少獅顧問小組成員，以填補第一憲章區之空缺。  
2. 核准免除第一憲章區一名青少獅顧問小組成員之職務。  
3. 核准 2026-2027 年度協調獅友之名單。  
4. 因提交偽造收據，禁止 306-D1 區（斯里蘭卡）獲得會員發展撥款。此外，要求總

監寫一封道歉信給總監議會及 306-D1 區的副總監。 
5. 核准 109 複合區（冰島）可於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成立五個 10 位會員之分會。  
6. 於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七章附錄 A 「標準版區附則」第三條中，新增青少獅區

主席之職責。  
7. 於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七章附錄 C 「標準版複合區附則」第三條中，新增複合

區青少獅主席之職責。  
8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二十二章第 A.19.d 段，以澄清青少獅顧問小組成員推

薦程序。  
9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二十一章第 A.19.a.段，以澄清青少獅顧問小組主席及

共同主席之遴選程序。  
10. 修訂《理事會政策手冊》第九章第 B 段第 1.b 節，刪除與 Mission 1.5 峰會報銷相

關之過時內容。  
 

服務活動委員會 
 

無決議事項。 
 
科技委員會 

無決議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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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需了解以上各項摘要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國際獅子會網站：www.lionsclubs.org 或 
聯繫法律司。 


